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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敕牒的宰相列衔机制与文献复原新探∗

马 俊 杰

　 　 内容摘要:唐代敕牒是中书门下体制中宰相用以传达皇帝旨意的新

型王言。 与敕旨和传达王言的制授、敕授告身等文书不同,唐代敕牒的行

政程序不经三省,其责任主体为中书门下的宰相,牒尾宰相的结衔结构和

排位办法也自有特点。 贞元二年(786)颁布的《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所存

的“品秩”条例为揭示唐代敕牒的宰相列衔机制提供了关键依据。 “品
秩”条例以“本官”为核心,反映了唐代使职差遣和职事官阶官化的新常

态,不仅适用于牒尾保存较完整的敕牒验证,还可以服务于《总持寺唐敕

牒》《善权寺重建寺敕》等重要敕牒文献的复原。
关键词:唐代敕牒　 宰相列衔　 差遣制结衔　 本官　 品秩

唐代国家政务的运行以制敕文书为中心,皇帝通过制敕文书传达旨

意,被称为“王言之制”。 开元以前的文书行政体系以三省为核心,三省

长官在政事堂参与决策,代行宰相职能;开元十一年(723)政事堂改中书

门下,作为宰相理政的专门机构,国家行政中枢发生转移。 不同于三省制

下的文书行政载体,中书门下的宰相理政使用了新型王言———敕牒。 因

此,敕牒文献也成为如今探讨唐中后期文书行政、宰相政治和“王言之

制”等话题的关键史料。 学界围绕敕牒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少被普遍认

可的理论成果,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现有结论仍存在重大问

题,一些重要敕牒文献的复原成果也有重新探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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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宰相列衔机制的代表性观点

李锦绣较早论及敕牒文书的特点:“敕牒乃宰相奉敕而牒所司,由宰

相署敕,敕牒最能体现出宰相的权力,因此没有过门下的问题。”①同年,
中村裕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对敕牒文书进行一般式和异形式的分型

整理和格式归纳②。 二人的早期研究均着眼于敕牒文书的格式特点,尤
其是与其他王言之差异。

数年后,中村氏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将标识宰相官号的职事官(三

省长官)作为列衔排位的主要依据,分为宰相有多位在任时、同一官多人

在任时、检校尚书仆射同平章事时等多组情形考察,认为唐代敕牒是“由

中书门下(宰相府)奉敕,宰相(带侍中、中书令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
中书门下三品之官)署名,表示发信责任所在,并加以传宣的王言”,“唐

代敕牒的宰相署名具有规律性,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时的规定是

从中书侍郎开始署名,正宰相侍中、中书令则在其后。 品阶比中书侍郎低

的官同平章事时在中书侍郎前署名。 左右仆射同平章事时在侍中与中书

令之间署名。 三师三公同平章事时的品阶很高,但不在中书令之后署名,
而是在侍中和中书令之间署名”③。

中村氏的研究对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刘后滨曾多次总结中村氏

的观点:“敕牒是全体宰相包括使相根据官品的高低集体署名的,署名的

前后顺序,代表着宰相官品的高低。”④黄承炳则进一步明确了宰相列衔

的“逆序”特征:“(敕牒牒尾宰相)按照官品先低后高、先检校后正任、先
右后左的顺序依次排列。”⑤三位学者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学界

对唐代敕牒宰相列衔机制的共同认识。 但是,比较中村氏的结论与刘氏、
黄氏的总结,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刘氏和黄氏的总结围绕“官品”展开,
但中村氏的结论并没有贯彻“官品”理念,所谓“官品的高低(官品先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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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

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88 页。
[日]中村裕一:《唐代制勅研究》,汲古書院,1991 年,第 513—545 页。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汲古書院,1996 年,第 312、332 页。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

社,2004 年,第 347 页。

 

黄承炳:《中晚唐节度使带相衔问题考论》,《历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206 页。



高)”的排列规律(以下简称“官品理论”)实际主要来自中村氏分组考察

的论点之一———宰相有多位在任时的署名顺序。 中村氏的原始表述为:
“宰相有多位在任时,按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侍中、仆射、中书令的顺序

署名。 这个顺序按官品从低到高排列。”①此论的研究样本为《代宗朝赠

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以下简称“《表制集》”)所存《降诞日

请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为便于探讨,节录如下:
(前略)
中书门下　 牒祠部

牒奉　 敕宜依牒至准　 敕故牒

　 　 广德二年十月十九日(牒)②

中书侍郎平章事 杜鸿渐

中书侍郎平章事 元载

黄门侍郎平章事 王使

检校侍中 李使

检校右仆射平章事 使

大尉兼中书令 使③

对照牒尾可以看到,右仆射(从二品)官品高于侍中和中书令(唐初均定

正三品),列于侍中和中书令之间显然不符合“官品理论”。 对此,中村氏

补充解释为:“左、右仆射的官品(从二品)比侍中和中书令(均为正三品,
大历二年以后为正二品)高,但因为不是正宰相,所以左右仆射带有平章

事,在侍中和中书令之间有署名位置。”④试图用宰相的性质差异取代“官

品理论”,还牵连出中书、门下二省同品宰相署名顺序各有先后的新问

题。 对于后一问题,中村氏在考察另一敕牒《杜中丞请回封入翻译制一

首》时也有留意,认为:“中书令作为宰相,之所以最后署名,是因为宰相

府被称为‘中书门下’。 而‘中书’位于开头位置,作为皇帝近侍,负责制

王言草,辅佐皇帝亲政的中书省,在唐代中期以后凌驾于门下省之上。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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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第 317 页。
录文“(　 )”内为推补文字。 下同。

 

录文据不空撰,吕建福编:《不空全集·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
卷一,中华书局,2021 年,第 1870—1871 页。 本文敕牒录文均不使用现代标点,侧
书“使”字作缩小字号处理,恢复“敕”前空尊等格式,以求更接近唐代文书原貌。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第 322 页。



为政治的主导权在中书省。”①分别用“中书门下”的称谓习惯和两省官

员的职掌解释该问题,同样也没有贯彻“官品理论”。 不仅如此,部分唐

代敕牒的宰相列衔几乎与上述中村氏的结论完全相左。 比如,《表制集》
所存《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牒尾结衔为:特进行中书令、
特进行侍中、司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司徒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②。 中书

令先于侍中署敕,且同平章事的左仆射也不在侍中和中书令之间。
正是由于中村氏过度关注标识宰相官号(三省长官)的职事官,忽略

了宰相官号以外的结衔元素,所以其分组讨论得出的结论往往相互龃龉,
不仅在反向验证唐代敕牒文献的过程中难以逻辑自洽,更无法应用于敕

牒文献的复原。 比如,中村氏多次尝试复原《避暑录话》所存《善权寺重

建寺敕》,最终坦言此前的复原存在错误,却又无法解决③。
尽管如此,中村氏非常肯定唐代敕牒的宰相列衔排位存在某种制度

性规律,并启发中日学者聚焦于宰相结衔中的职事官和官品,这两个方向

无疑是有先见的,也是本文得出新结论的重要前提。 笔者尝试转换思路,
从宰相结衔的整体特征入手,将该问题置于唐中后期官制演变的历史进

程中去考察,揭示敕牒文书在王言体系中采用新结衔结构的政治内涵及

新排位方法的制度根源,以期有益于敕牒文献的复原和相关研究的推进。

二、宰相结衔结构的特点和功能

唐代敕牒的宰相列衔机制有别于其他王言的署衔机制,可以从署衔

流程和结衔结构两个方面来考察。 以敕旨和传达王言的制授、敕授告身

为例,其发布过程须经三省流转,分别由各省长官按官品从高到低的顺序

署衔,署衔群体并不局限于宰相,这应该是由文书行政程序决定的。 根据

《唐六典》的记载,制敕发布一般要经过中书省出命、门下省审驳、尚书省

出符的行政程序,三省长官分别履行“宣署申覆”、“审署申覆”、勾检封印

等行政职能④。 另外,为保障文书运行效率和内容准确无误,唐律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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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空撰,吕建福编:《不空全集·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
第 1863 页。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第 335 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 年,卷九,第 274 页;卷八,第
242 页;卷一,第 11—12 页。



“稽缓制书官文书”和“诈为制书”等方面的处罚规定①。 因此,敕旨和告

身等文书的长官署衔行为具有保存行政程序、区分官员职掌、落实法律责

任三个方面的功能。
由于参与敕旨和告身署衔的各省长官职掌和等级差异明确,其结衔

承担的是标识完整政治待遇的功能,因而结构趋于完整。 唐代官员的结

衔元素较多,一般包括散官、职事官、加衔、勋官、爵位、章服等。 以告身为

例,唐初告身结衔一般包含散官、职事官、勋官、爵位等元素,如贞观十五

年(641)《临川公主告身》有特进(散官)尚书右仆射(职事官)上柱国(勋

官)申国公(爵位)等②。 随着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和散官计阶功能的弱

化,唐中后期告身结衔中出现加衔、章服的频率增多,比如建中元年

(780)《颜真卿自书告身帖》有银青光禄大夫(散官)守门下侍郎(职事

官)同平章事(加衔)上柱国(勋官)、正议大夫(散官)吏部侍郎(职事官)
上柱国(勋官)吴县开国公(爵位)赐紫金鱼袋(章服)等③。

与告身相比,敕牒署衔几乎不强调保存行政程序和区分官员职掌两

个方面的功能。 因为敕牒署衔的群体均为宰相,职掌方面没有明显差异,
行政程序上也将“中书省承旨、门下省转牒、尚书省付外施行三个环节压

缩而合一”④。 至于落实法律责任方面,也局限于实际参与敕牒发布过程

的在朝宰相。 在宰相身份和职掌相同、行政程序单一的情况下,宰相列衔

的功能应从另外两个层面来看待:署衔行为属于标识宰相身份和行使宰

相权力的层面,结衔排位则属于细化身份性质和区分等级地位的层面。
从现存的唐代敕牒来看,宰相结衔采用的是非完整结构,主要由职事

官、加衔两种元素构成,并以职事官为核心,散官非必要不入衔,爵位、勋
官、章服等元素均不入衔。 这样的结构性特点应该是唐中后期官制演变

的结果,刘后滨推测敕牒出现时间在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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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期,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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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自書告身帖
 

解説·释文》,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2016 年,第 9 页。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 352
页。



后①,此时正是散官制度遭到破坏,使职差遣、职事官阶官化迅速发展的

时期,对此张国刚等都有论述②。 检视唐代敕牒,列衔宰相绝大部分都带

差遣之职,其结衔表现出职事官阶官化的典型特征———以带职计阶。 所

谓带职,即“内外使职所带的职事官称”③,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唐代敕牒的列衔宰相有内宰相和外宰相(使相)两种,而内宰

相又分真宰相(侍中、中书令) 和其他见任宰相(他官加平章事等宰相

衔),其中只有个别真宰相仍使用散官制结衔,如前揭《请搜捡天下梵夹

修葺翻译制书一首》有崔圆的结衔“特进行中书令”等。
第二,真宰相以外的内宰相结衔带职,有三种情况:1. 加“兼”字样的

带职。 如《修造紫阳观敕牒》有李林甫的结衔“左仆射兼右相”④,复杂如

《总持寺唐敕牒》牒尾杜孙能的结衔“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等⑤。
2. 不加“兼”字样的带职。 如《修造紫阳观敕牒》牒尾陈希烈的结衔为“左

相兵部尚书”,但《陈希烈墓志》《旧唐书》《文苑英华》《唐大诏令集》等所

存非敕牒文献则作“左相兼兵部尚书”⑥。 类似的案例还见于前揭《请搜

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牒尾使相李光弼的结衔“司空兵部尚书

同平章事”,《旧唐书》等所存非敕牒文献有加“兼”字样⑦。 虽然敕牒原

件今已不存,难以确定这种现象出自文献的讹误,还是牒尾本身的省略,
但不影响下文有关“品秩”排位的计算,故暂且按下不表。 3. 仅加“(同)
平章事”字样的带职。 如《初花严经等附入目录敕牒》有贾躭的结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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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 307 页。

 

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中华文史论丛》 1989 年第 2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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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烈:《修造紫阳观敕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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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7 页。

 

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五,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 46 册,
大象出版社,2019 年,第 179 页。

 

王仁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 1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52 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21 页。 李昉等编:《文苑英

华》卷四四八,中华书局,1966 年,第 2266 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四五,中
华书局,1992 年,第 223 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〇,第 3305 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六十,第 323 页。



仆射平章事”①。
第三,外宰相(使相)结衔一律不书节度使职,仅书带职。 有三种情

况:1. 加“检校”字样的带职。 岑仲勉曾论及中晚唐使相授官的特点为

“通常加‘检校’字样以示别”②。 存世敕牒有大量加“检校”字样的宰相

结衔,且绝大部分列衔时不署姓名而侧书“使”字,符合使相署敕的特征。
2. 加“兼”字样的带职。 张国刚曾归纳外官带职的几种形式,其中就有加

“兼”字样的中书令和侍中等③,如《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有郭

子仪的结衔“大尉兼中书令”④。 3. 仅加“(同)平章事”字样的带职。 如

前揭《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牒尾李光弼的结衔“司空兵部

尚书同平章事”。

三、诏令所存“品秩”条例及补充例据

唐代敕牒宰相结衔的内核是“本官”理念。 钱大昕论曰:“差遣无品

秩,故常假以它官。 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 不特此也,宰
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⑤唐初散官制度之下,“凡九品已上职

事官,皆带散位,谓之本品”⑥。 各级官员依散官“本品”标识“品秩”,享
受相应的政治待遇。 唐中后期使职差遣普遍化,包括宰相在内的诸多差

遣之职“皆无品秩”,故须假借朝官、宪官以为标识,于是带职计阶逐渐成

为常态。 换言之,唐代官员的“品秩”标识办法经历了由散官“本品”到带

职“本官”的转变过程。
“本官”是唐中后期律令制度中的重要概念。 比如,贞元二年(786)

九月五日《文武百官朝谒班序》的首条规定称“中书门下侍中、中书令、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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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55 册,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540 页。 敕牒无题名,本文暂命名为“《初花严经等附入目录敕牒》”。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以下简称“《贞元录》”。

 

岑仲勉:《隋唐史》,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05 页。

 

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中华文史论丛》1989 年第 2 期,第 81
页。

 

不空撰,吕建福编:《不空全集·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
第 1871 页。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八,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3 册,
凤凰出版社,2016 年,第 1019 页。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〇三,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413 页。



书门下平章事,各以本官序”(以下简称“宰相班条例”)①,即明确了宰相排班

“各以本官序”的根本原则,且贞元二年《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是传世文献

中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朝谒班序诏令。 理论上,唐初应存在朝谒班序的早

期规定,但是传世文献中没有完整保存。 结合贞元二年之后的朝谒班序

文献频频征引该诏令的情况,可以推知该诏令的颁布并非出于对部分官

品或班位的常规性微调,而是顺应官制演变的新形势实施的重大制度性

改革。 其改革的重点即以“本官”替代“本品”,明确使职差遣制度下按

“品秩”排班的新办法。
需要注意的是,百官朝谒是按“品秩”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位,敕牒的

宰相列衔则是按“品秩”从低到高的顺序排位,二者方向相反。 可以从敕

牒的文书属性和起源上理解该问题。 “敕牒是中书门下奉敕而牒百官百

司,是敕和牒的统一”②,也就意味着敕牒属于复合型王言,兼有敕的王言

属性和牒的格式特征,因此宰相列衔采用“逆序”可以视为牒式的遗留特

征。 尽管百官朝谒和敕牒的宰相列衔排位方向不同,但是通过带职“本

官”计算“品秩”的办法应该是一致的。
另外,“宰相班条例”只是明确了宰相排班“各以本官序”的根本原

则,并非计算“品秩”的具体细则。 由于“本官”与使职差遣制度息息相

关,表现在敕牒牒尾即为大量存在的差遣制结衔和外宰相(使相)群体,
故又涉及另外两则条例:1. “检校官、兼官及摄试知判等官。 并列在同位正

官之次。 其有行所检校兼试摄判等官职事者,即依正官班序。”③(以下简称“差遣条

例”)2. “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并大都

督大都护持节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 余官兼者,各从本官班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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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溥:《唐会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60 年,第 480 页。 又,《通典》卷七五作“中书

门下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各以官为序”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
华书局,1988 年,第 2042 页)。 结合下文频繁出现的“本官”概念来看,《通典》所记

之“官”与《唐会要》所记“本官”概念一致,均强调职事官,“官”字或为传本之讹,
并不影响有关“品秩”条例的探讨。 同时,鉴于《通典》的成书时间更早,且中华书

局整理本《通典》本条诏令的正文和夹注格式更准确,以下“诸使条例”和“差遣条

例”均采用《通典》的记载。

 

刘后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0 年,第 224 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五,第 2046 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五,第 2042—2043 页。



(以下简称“诸使条例”)三则条例互有交叉,类似于现代法学意义上的竞

合情形。 鉴于学界尚未有唐代“品秩”计算的相关研究,本文尝试用以上

三则条例解析敕牒的宰相结衔如下:
第一,贞元二年《文武百官朝谒班序》虽然强调“本官”概念,但并没

有废除散官的排位功能,这一点在敕牒中也有所表现。 如前揭《请搜捡

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中真宰相崔圆的结衔“特进行中书令”等,
属于散官制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散官入衔目前仅见于真宰相无带职的

情况。 在此情形下,真宰相崔圆的散官“本品”与其他差遣宰相的“本官”
一样,用于计阶,所以仍可参照“宰相班条例”执行:崔圆的“本品”为特进

(正二品散官,入宰相二品班),“正官”特进属正授,“品秩”为宰相二品

正官班特进位。
第二,存世唐代敕牒中,真宰相以外的内宰相结衔均为差遣制结构,

适用“差遣条例”。 该条例分为两条细则:1. 无真行差遣之职,依前条所

言:“检校官、兼官及摄试知判等官。 并列在同位正官之次。” (以下简称“差

遣条例①”)这里要注意“正官”与“同位正官”的概念区别,“并列在同位

正官之次”意即列位在正官所属的同品整班之次(以下简称“次班”)。 2.
有真行差遣之职,依后条所言:“检校官、兼官及摄试知判等官……其有行

所检校兼试摄判等官职事者,即依正官班序。” (以下简称“差遣条例②”)就列衔

敕牒牒尾的宰相群体而言,内宰相理论上都有真行之职,所以仅适用“差

遣条例②”,并以“宰相班条例”为前提。 如前揭《初花严经等附入目录敕

牒》有贾躭的结衔“右仆射平章事”:“本官”右仆射,“正官”右仆射(从二

品职事官,入宰相二品班),真行右仆射之职“依正官班序”,“品秩”为宰

相二品正官班右仆射位。 复杂如《新加九经字样壹卷敕牒》牒尾郑覃的

结衔“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平章事”①:“本官”右仆射,“正官”右

仆射(从二品职事官,入宰相二品班),真行右仆射、门下侍郎及国子祭酒

等职“依正官班序”,“品秩”为宰相二品正官班右仆射位。
第三,外宰相(使相)的结衔理论上适用“诸使条例”,但该条例也分

为两条细则:1. “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
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 (以下简称“诸使条例

①”)
 

2. “(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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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九,影印 1921 年扫叶山房本,中国书店,1985 年,第 3 册第

16 页。 敕牒无题名,本文暂命名为“《新加九经字样壹卷敕牒》”。



兼者,各从本官班序。” (以下简称“诸使条例②”) “诸使条例”将诸使带

职分为两种情形,鉴于存世唐代敕牒的外宰相结衔并不使用“大都督大

都护”等官号,而是以其他带职“本官”为核心(即“余官兼者”),所以列

衔排序主要依据“诸使条例②”,并以“宰相班条例”为前提。
考虑到外宰相(使相)的结衔均为差遣制结构,所以“品秩”计算还要

依据“差遣条例”进行,又分为两种情形:1. 外宰相(使相)无真行差遣之

职,依“宰相班条例”“诸使条例②”和“差遣条例①”。 如前揭《初花严经

等附入目录敕牒》牒尾的使相结衔“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本官”检校左

仆射,“正官”左仆射(从二品职事官,入宰相二品班),无真行差遣之职,
故“并列在同位正官之次”,“品秩”为宰相二品次班检校左仆射位,低于

内宰相贾躭的“右仆射平章事”(宰相二品正官班右仆射位),所以在牒尾

先列衔。 2. 外宰相(使相)有真行差遣之职,依“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

②”和“差遣条例②”。 如前揭《总持寺唐敕牒》有使相结衔“检校太师兼

侍中”:“本官”检校太师,“正官”太师(正一品职事官,入宰相一品班),
真行侍中之职,“依正官班序”,“品秩”为宰相一品正官班检校太师位。

以上即是唐中后期宰相“品秩”的相关条例及计算办法,该办法只是

贞元二年《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所存内外职官“品秩”条例之一隅。 《旧唐

书》存有一则案例最能说明唐中后期“品秩”条例实施的稳定性:“(令狐

楚,大和)七年六月,入为吏部尚书,仍检校右仆射。 故事,检校高官者,
便从其班。 楚以正官三品不宜从二品之列,请从本班,优诏嘉之。”①令狐

楚此前曾任内宰相,因故一度出任地方,如今回朝,改任检校右仆射兼吏

部尚书。 作为非宰相的朝官并有带职,适用“差遣条例②”,“品秩”计入

朝官二品正官班检校右仆射位,这是所谓“故事”。 但令狐楚坚持要以真

行差遣之职吏部尚书为“正官”,主动降入三品班。 在朝廷看来,此举不

仅与“品秩”制度不合,更与官本位的时代理念不合,实属难能可贵,值得

“优诏嘉之”的高规格回应。
当然,“品秩”计算结果还可能存在“本官”同职、同品等特殊情况,可

依《通典·公式令》规定和政治传统等补充例据。 具体如下:
第一,“本官”同,依见任本官资历。 中村氏已指出:“带平章事的中

书侍郎、黄门侍郎和正宰相侍中、中书令,按照规定,两人在任时,署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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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七二,第 4462 页。



序应由新任者先署名。”①如前揭《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牒尾

有两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和元载。 杜鸿渐虽然有年齿优势,但授

任中书侍郎平章事晚于元载三年,所以见任本官资历较浅,故而在敕牒牒

尾先署。 事实上,本条例据并不局限于中村氏提到的带平章事的中书侍

郎、黄门侍郎和正宰相侍中、中书令这四个官号,而应覆盖六部尚书、左右

仆射、三师三公等宰相“本官”涉及的所有类型。 明确这一点,对于唐后

期《善权寺重建寺敕》等疑难敕牒的复原尤为重要。
第二,“本官”同品、职散合班,依职重散轻、文重武轻等规定。 结合

《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来看,职散合班发生在列衔敕牒的

个别真宰相无带职的情况下。 在此情形下,无带职的真宰相只能用散官

“本品”来计阶,成为“本官”同品的特殊情形之一。 但散官“本品”与带

职“本官”有轻重之别,因为《通典·公式令》有载:“若职事与散官勋官合

班,则文散官在当阶职事者之下。”②
 

第三,“本官”同品不同省,分别归省,依三省轻重、左尊右卑、六部轻

重。 中村裕一在专论中已经注意到唐代“左尊右卑”的政治习惯,门下省

和中书省的尊卑与此互为表里,贞元二年《文武百官朝谒班序》的行文特

点也提供了部分证据:虽然在称机构的情况下用“中书门下”,但是具体

罗列二省官号的时候均是门下省在前、中书省在后;在入閤朝班时,强调

“即各随左右省主”③。 该观念还体现在左右仆射、左右丞等职官的设置

上。 另外,尚书省的地位历来在二省之上。 王素曾指出:“由于尚书省人

多事繁,实际上重于中书、门下省。”④再者,尚书六部各级官号亦有轻重,
由重到轻的顺序为:吏、户、礼、兵、刑、工。 虽然三省制度在唐代发生了重

大变化,但是这些政治习惯、尊卑理念在唐代敕牒的宰相列衔排位中无明

显变化。
第四,三师三公轻重有序。 唐代的三师三公历来被视为有名无实的

虚衔,但在宰相列衔牒尾时则具有标识等级身份的实际意义。 宋人洪迈

曾历数唐代节度使带职的迁叙办法,指出宋代节度使检校衔逐级迁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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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第 318 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五,第 2046 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五,第 2042 页。
王素:《三省制略论(增订本)》,中西书局,2021 年,第 180 页。



制度来源于唐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史·职官志》等亦持此论②。
具体迁叙办法为:“司空转司徒……司徒转太保……太保转太傅、太傅转

太尉、太尉转太师。”③三师三公及检校衔的迁叙办法亦是排位办法,宋制

源自唐制并非附会之论,第四节对《总持寺唐敕牒》的复原可以证实。
此外,关于宰相列衔机制还有一个问题须辨明,即唐代敕牒由宰相群

体列衔,但并非过去所认为的全体宰相。 具体如下:
第一,亲王等诸使“守”真宰相官号者不署敕。 《册府元龟》载有一次

朝议事件,并形成定制:“亲王及诸使守侍中、中书令,亦并是使相,既不

知印,不署敕,亦分行居右,其余使相请依旧规。”④“守”字本是散官制结

衔中的规定,用于职事官高于本品的情形,但唐中后期差遣制结衔下的

“守”已经改变了原意。 王素认为:“‘守’字在这里意谓守职———守在职任

旁,换句话说,就是住在京师。 以宰相名义住在京师,但因本官爵是节度使

和亲王,具有变相赏功性质,也只能算作使相。”⑤因此,“亲王及诸使守侍

中、中书令”这类使相只是遥领地方,并无实权,其宰相官号仅为虚衔。
第二,部分使相名号仅用于笼络节帅不署敕。 以仆固怀恩事迹为例,

《旧唐书》载:“(宝应元年十月辛酉)加朔方行营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

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可能与前举亲王使相类

似,最初以王爵加平章事衔成为使相。 宝应元年(762),又改左仆射兼中

书令;广德元年(763),带职“本官”从左仆射升至太保;虽然同年“九月壬

戌朔,仆固怀恩拒命于汾州”,但是广德二年五月的诏书仍保留了仆固怀

恩“太保兼中书令”的使相身份⑦。 直至永泰元年(765)九月丁酉仆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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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一,第 271、273、275 页。 按,《旧唐书》所记广德二年五月癸

卯诏文作“太保、兼尚书令”,为“太保兼中书令”之误,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

7165 页)予以订正。



恩死于灵州,其使相身份并无变动。 检视《表制集》和《贞元录》,有《降诞

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 《请再译仁王经制书一首》 《杜中丞请回封入

翻译制一首》《仁王经依梵甲再译敕牒》 四件发布于仆固怀恩任使相期

间,但牒尾不见其列衔,说明朝廷授予仆固怀恩的历任宰相官号只是笼络

节帅的工具,亦为虚衔。 当然,这也可能与其长期不受节制有关。
第三,尚书令、仆射等南省官资不署敕。 《旧五代史》保存了一件诏令:

后唐天成四年八月,诏曰:“朝廷每有将相恩命,准往例,诸道节

度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并列衔于敕牒后,侧书‘使’字。 今

两浙节度使钱镠是元帅、尚父,与使相名殊,承前列衔,久未改正。 湖

南节度使马殷,先兼中书令之时,理宜齿于相位,今守太师、尚书令,
是南省官资,不合列署敕尾。 今后每署将相敕牒,宜落下钱镠、马殷

官位,仍永为常式。”①

该诏令因钱镠、马殷的署敕权问题而发:两浙节度使钱镠为元帅、尚父,但
无宰相官号,不能视为使相;湖南节度使马殷曾带中书令官号而为使相,
但迁守太师、尚书令后便失去使相身份。 唐初将尚书省移出禁中,位于中

书门下省之南,称为南省、南衙。 诏令中的“南省官资”具体指尚书令、左
右仆射,与三师三公一样,虽官高,但凡无宰相衔者均不能称为使相,所以

没有署敕资格。 从诏令的理据来看,南省官资不合署敕并非天成四年

(929)的新规,而是唐中期以来的旧制,只不过晚唐五代节镇权大,逾制

的情况屡有出现,所以要再次重申旧制。

四、“品秩”排位验证与疑难敕牒复原

据笔者统计,存有牒尾的唐代敕牒目前已发现 40 件,牒尾均遵循内外

宰相按“品秩”从低到高的顺序列衔的规则,可对“品秩”条例予以验证,部
分牒尾亦可以此规则予以复原。 兹举数例有代表性的敕牒以为说明。

(一)“品秩”条例的验证

《表制集》《贞元录》《全唐文》等传世文献及碑刻《汾阳王置寺表》中

存有宰相结衔较完整、排位较明确的 36 件唐代敕牒,例举数种如下:
1. 《修造紫阳观敕牒》
该敕牒存有目前所见最早的牒尾,两位真宰相都使用了差遣制结衔,

节录牒尾,并验证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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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
　 　 天宝八载正月八日(牒)

 

左相兵部尚书 陈希烈

左仆射兼右相 林甫①

表 1　 《修造紫阳观敕牒》“品秩”排位验证表

结衔 宰相身份 品秩条例 宰相班品秩

左相兵部尚书 真宰相

左仆射兼右相 真宰相

宰相班条例、

差遣条例②

三品正官班左相位

二品正官班左仆射位

经验证,排位符合礼制。
2. 《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
该敕牒的年代也较早,存有真宰相的散官制结衔,并与使相共同排

位,节录牒尾,并验证于表 2:
(前略)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牒)
特进行中书令 崔圆

特进行侍中 苗晋卿

司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李使

司徒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 顺〔郭〕使②

表 2　 《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品秩”排位验证表

结衔 宰相身份 品秩条例 宰相班品秩 其他例据

特进行中书令

特进行侍中

司空兵部尚书

同平章事

司徒尚书左仆射

同平章事

真宰相

真宰相

使相

使相

宰相班条例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②

二品正官班

特进位

二品正官班

特进位

一品正官班

司空位

一品正官班

司徒位

“本官” 同品不

同省,分别归省,
依三省轻重③

三师 三 公 轻 重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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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文参陈希烈:《修造紫阳观敕牒》,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四五,第 35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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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排位符合礼制。
3. 《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杜中丞请回封入翻译制一首》
《表制集》《贞元录》等传世文献所存广德至大历间的数十件敕牒牒

尾的宰相群体同质化程度较高,先以本文第一节引录的《降诞日请度七

僧祠部敕牒一首》牒尾为例,验证于表 3:
表

 

3　 《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品秩”排位验证表

结衔 宰相身份 品秩条例 宰相班品秩 其他例据

中书侍郎平章事

中书侍郎平章事

黄门侍郎平章事

检校侍中

检校右仆射

平章事

大尉兼中书令

内宰相

(杜鸿渐)

内宰相

(元载)

内宰相

使相

使相

使相

宰相班条例、
差遣条例②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①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②

四品正官班

中书侍郎位

四品正官班

黄门侍郎位

三品次班

检校侍中位

二品次班

检校右仆射位

一品正官班

大尉位

“ 本 官 ”
同,依见

任 本 官

资历

“本官”
同品不

同 省,
分别归

省,
 

依

三省轻

重

经验证,排位符合礼制。
由此,中村氏理论中中书、门下二省同品宰相署名顺序各有先后的矛

盾通过“品秩”条例得以妥善解决。 另外,永泰元年(765)四月二日至大

历三年(768)六月十三日间有 12 件敕牒出现了结衔“中书令”署末位的

情况,分别保存在《表制集》《贞元录》 《金石萃编》等文献中,这些都是郭

子仪结衔“(司徒兼)中书令”的省略,可能出于朝廷对其三让“大尉”,宰
相地位无以复加的一种政治默认,因此相关敕牒牒尾应按“(司徒兼)中

书令”验证,合署末位。 以《杜中丞请回封入翻译制一首》为例,节录牒

尾,并验证于表 4:
(前略)
　 　 永泰元年六月十八日牒

中书侍郎平章事 杜鸿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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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侍郎平章事 元载

黄门侍郎平章事 王使

检校侍中 李使

检校右仆射平章事 使

检校左仆射平章事 使

中书令 在使院①

表 4　 《杜中丞请回封入翻译制一首》“品秩”排位验证表

结衔
宰相

身份

品秩

条例

宰相班

品秩
其他例据

中书侍郎平章事
内宰相

(杜鸿渐)

中书侍郎平章事
内宰相

(元载)

黄门侍郎平章事 内宰相

宰相班条例、
差遣条例②

四品正官班

中书侍郎位

“ 本官”
同,依见

任 本 官

资历

四品正官班

黄门侍郎位

“ 本 官 ”
同品不同

省, 分 别

归 省, 依

三省轻重

检校侍中 使相

检校右仆射

平章事
使相

检校左仆射

平章事
使相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①

三品次班

检校侍中位

二品次班

检校右仆射位

二品次班

检校左仆射位

“左尊

右卑”

(司徒兼)
中书令

使相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②

一品正官班

司徒位

经验证,排位符合礼制。
(二)代表性疑难敕牒复原

部分唐代敕牒保存在历代金石文献中,曾发生过从文本到碑本、再由

碑本到文本的数次转型,而碑文转化或文献传抄过程往往又受制于文献

整理者的主观意志,增加了复原和研究工作的难度。 尤以《总持寺唐敕

牒》和《善权寺重建寺敕》的情况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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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持寺唐敕牒》
该敕牒牒尾列衔宰相有 24 名之多,是目前所见之最。 原碑已佚,牒

尾内容主要见于《容斋三笔》,为便于探讨,摘录如下:
唐世符帖文书,今存者亦少,隆兴府城内总持寺有一碑……第三

纸光启三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牒江西观察使。 其后列衔者二十四人,曰
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杜孙能,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孔

纬,此后检校左仆射一人,检校司空二人,检校司徒八人,检校太保三

人,检校太傅一人,检校太尉三人,检校太师一人,皆带平章事著姓,太
保兼侍中昭度不书韦字,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太师兼中书令一人,皆
不著姓,舍杜、孔、韦三正相之外,余皆小书“使”字,盖使相也。①

从行文来看,此段文字当为洪迈据碑过录,但是作者对部分结衔的概述造

成了后人的理解障碍。 中村裕一复原该敕牒时就在结衔方面出现了诖

误,虽然意识到其理论无法完成宰相排位验证,但又认可洪迈记录的准确

性②。 因此,本文仍据洪迈排序重新复原敕牒文本和格式,并验证于表 5:
　 　 (前缺)
中书门下　 牒江西观察使

(牒奉　 敕云云牒至准　 敕故牒)
　 　 光启三年十一月(某日牒)
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 杜孙能

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 孔纬

检校左仆射平章事(一人著姓)使

检校司空平章事(二人著姓)使

检校司徒平章事(八人著姓)使

检校太保平章事(三人著姓)使

检校太傅平章事(一人著姓)使

检校太尉平章事(三人著姓)使

检校太师平章事(一人著姓)使

太保兼侍中
 

昭度

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不著姓)使

太师兼中书令(一人不著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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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总持寺唐敕牒》“品秩”排位验证表

系衔方式 宰相身份 品秩条例 宰相班品秩 其它例据

中书侍郎兼

兵部尚书平章事杜孙能
内宰相

门下侍郎兼

吏部尚书平章事孔纬
内宰相

检校左仆射

平章事(一人著姓)使
使相

宰相班条例、
差遣条例②

　 　

三品正官班

中书侍郎位

三品正官班

门下侍郎位

二品次班

检校左仆射位

“本官” 同品不同

省,分别归省,依三

省轻重

检校司空

平章事(二人著姓)使
使相

检校司徒

平章事(八人著姓)使
使相

检校太保

平章事(三人著姓)使
使相

检校太傅

平章事(一人著姓)使
使相

检校太尉

平章事(三人著姓)使
使相

检校太师

平章事(一人著姓)使
使相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①

一品次班

检校司空位

一品次班

检校司徒位

一品次班

检校太保位

一品次班

检校太傅位

一品次班

检校太尉位

一品次班

检校太师位

三师三

公轻重

有序

“本官”
同, 依

见任 本

官资历

同上

太保兼侍中

昭度
内宰相

宰相班条例、
差遣条例②

一品正官班

太保位

检校太师兼侍中

(一人不著姓)使
使相

太师兼中书令

(一人不著姓)使
使相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②

一品正官班

检校太师位

一品正官班

太师位

三师三公轻重有序

如表 5 所示,中村氏等学者关注到的“太保兼侍中”列衔于两位“检校太

师”之间等疑难问题通过“品秩”条例可以给予制度性的解答。 复原文本

与“品秩”验证结果高度吻合,证实了洪迈录碑的过程虽有节略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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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无讹误,中村氏的判断是正确的。 另外,牒尾自“检校司空平章事”
至“检校太师平章事”的排位顺序也为前揭宋人之论(三师三公及检校衔

的迁叙办法源自唐制)提供了例据。
2. 《善权寺重建寺敕》
该敕牒牒尾列衔宰相亦多达 10 人。 原碑已佚,明人方策编辑《善权

寺古今文录》时仅录《李蠙赎寺碑》中的奏状及敕牒正文部分文字,未录

牒尾①。 牒尾内容如今主要见于叶梦得的《避暑录话》。 与《总持寺唐敕

牒》的保存情况不同,叶氏虽然也是据碑过录,却未忠实于原文书格式,
不仅有分组描述之倾向,还间杂人物考证,以至古今学人面对此段文字都

备受困扰。 为便于探讨,摘录如下:
惟碑先载蠙奏状,后具敕书云:中书门下牒,牒奉敕云云。 宜于

所奏,仍令浙西观察使速准此处分,牒至准敕,故牒。 与今尚书省行

事不同。 今四方奏请,事出有司者,画旨付逐部符下。 因人以请者,
以札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书省,皆不自行也。 敕后列平章事十

人。 称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称司徒兼太保,不出姓,
旁书“使”者一;称左仆射杜者一;称司空夏侯者一。 皆带检校不名。
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绹也;左仆射杜者,审权也;司空夏侯者,孜
也。 此皆以平章事故系衔。 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者,岩也;门
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者,确也;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者,商也。 此

皆见宰相也。 七人与史皆合,惟司徒崔与司徒兼太保无姓,及曹确后

有工部尚书韦,旁书“使”,亦当为又见宰相,三人《纪》其〔及〕《表》
皆不载,不应有遗脱,此不可解。②

对于以上文字,清人钱大昕曾考订并指出:检校司徒为崔慎由,检校司徒

兼太保为张允伸,工部尚书为韦宙,卢商则为徐商之讹;见任宰相仅路岩、
曹确、徐商 3 人,杜悰、令狐绹、夏侯孜、杜审权、崔慎由、张允伸、韦宙皆使

相,且应旁书“使”字,而叶氏失察③。 钱氏在人物考订方面的成果为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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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释方策辑:《 善权寺古今文录》 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九年抄本 ( 索书号:
14198)。 关于该碑文献版本和文字的考订,详参游自勇、冯璇:《会昌法难后之寺院

重建与规制———以宜兴善权寺为例》,《文史》2022 年第 1 辑,第 63—82 页。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1—12 页。

 

钱大昕:《跋避暑录话》,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潜研堂

文集》卷三十,第 488 页。



的复原工作打下了基础,但由于钱氏未见原碑,对于“见宰相”的范围、旁
书“使”字的范围等方面的推论亦有所失,下文予以纠正。

中村裕一也曾数次尝试复原该敕牒,但没有准确把握叶氏的行文

特点,在宰相结衔等方面亦多疏漏,复原工作未能圆满①。 另外,游自

勇、冯璇曾指出钱氏推论和中村氏复原成果的部分问题,并详细考订了

包括奏状、敕牒正文在内的敕牒文本,其复原的牒尾与中村氏则大相

径庭②。
由于叶氏对宰相排位的描述“除了明确提到‘工部尚书韦’是在‘门

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后面以外,其他官员署名是按类叙述,不涉及排列

顺序”③,同时对宰相系衔方式有诸多概括,造成了古今学人在加检校衔

的范围、旁书“使”字的范围和叶氏所谓“见宰相”的范围等方面的理解障

碍,今予以澄清:
(1)“称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称司徒兼太保,不出

姓,旁书‘使’者一;称左仆射杜者一;称司空夏侯者一。 皆带检校不名”
中“皆带检校不名”是对上文的概括,故加检校衔且不言名者共 6 位,其
中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杜(审权)、检校司空平章事夏侯(孜)、检校司徒平

章事崔(慎由)、检校司徒平章事杜(悰)、检校司徒平章事令狐(绹)5 位

著姓不言名,检校司徒兼太保平章事(张允伸)姓名俱不言。
(2)“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绹也;左仆射杜者,审权也;司空夏侯

者,孜也。 此皆以平章事故系衔”中“此皆以平章事故系衔”意在强调上

述 6 位带检校衔的宰相中,杜悰、令狐绹、杜审权、夏侯孜 4 位的系衔方式

不同于崔慎由和张允伸。 其中,张允伸系衔姓名俱不言是差异之一。 另

外,下文补充说明“惟司徒崔与司徒兼太保无姓,及曹确后有工部尚书

韦,旁书‘使’,亦当为又见宰相”,可知崔慎由、张允伸与韦宙 3 人因“旁

书‘使’”而被叶氏视为“见宰相”,这既是张、崔二人的共性也是与其他 4
位宰相系衔方式的更大差异。 由此可知,“旁书‘使’”者只有 3 人,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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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中村裕一:《唐代制勅研究》,第 543—544 页。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

究》,第 334—335 页。

 

游自勇、冯璇:《会昌法难后之寺院重建与规制———以宜兴善权寺为例》,《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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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自勇、冯璇:《会昌法难后之寺院重建与规制———以宜兴善权寺为例》,《文史》
2022 年第 1 辑,第 66—67 页。



钱氏的相关推论不成立。
(3)文中言“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者,岩也;门下侍郎兼户部

尚书曹者,确也;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者,商也。 此皆见宰相也” ,又
称“ (崔、张、韦)亦当为又见宰相” ,可知叶氏认为牒尾共有 6 位“见宰

相” ,却分两组描述,其划分依据为是否加“检校” 和“旁书‘使’ ” 。 虽

然在钱氏看来叶氏对“见宰相”的判断不准确,但这是叶氏的理解与行

文逻辑。
由此,可以还原《善权寺重建寺敕》牒尾 10 位宰相及系衔方式为:中

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卢〔徐〕商,著姓不言名;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

平章事路岩,著姓不言名;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曹确,著姓不言名;
工部尚书平章事韦宙,著姓不言名,旁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杜审

权,著姓不言名;检校司空平章事夏侯孜,著姓不言名;检校司徒平章事崔

慎由,著姓不言名,旁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杜悰,著姓不言名;检校司

徒平章事令狐绹,著姓不言名;检校司徒兼太保平章事张允伸,姓名俱不

言,旁书“使”。 据“品秩”条例计算排列于表 6:
表 6　 《善权寺重建寺敕》“品秩”排位复原表

系衔方式
宰相

身份
品秩条例 宰相班品秩 其他例据

中书侍郎兼

工部尚书平章事卢

〔徐〕①
内宰相

中书侍郎兼

刑部尚书平章事路
内宰相

门下侍郎兼

户部尚书平章事曹
内宰相

工部尚书

平章事韦使
内宰相

宰相班条例、
差遣条例②

三品正官班

中书侍郎位

“ 本 官 ” 同,
依见任本官

资历

三品正官班

门下侍郎位

三品正官班

工部尚书位

“ 本 官 ”
同 品 不

同省, 分

别归 省,
依 三 省

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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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疑“卢” 为“徐” 之讹。 据《新唐书》 所载“(咸通六年六月,路) 岩为中书

侍郎”“(咸通七年十一月戊辰,徐)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 (欧阳修、宋祁:《新

唐书》卷六三,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738 页),可知徐商在中书侍郎任上比路岩资

历浅。



续表

系衔方式
宰相
身份

品秩条例 宰相班品秩 其他例据

检校左仆射
平章事杜

使相

检校司空
平章事夏侯

使相

检校司徒
平章事崔使

使相

检校司徒
平章事杜

使相

检校司徒
平章事令狐

使相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①

二品次班
检校左仆射位

一品次班
检校司空位

一品次班
检校司徒位

“ 本 官 ” 同,
依见任本官
资历①

三师 三
公轻 重
有序

检校司徒兼
太保平章事使

使相
宰相班条例、
诸使条例②、
差遣条例②

一品正官班
检校司徒位

由此,可重新复原该敕牒,节略如下:
(奏状略)
中书门下　 (牒浙西观察使)
牒奉　 敕李(蠙)自出俸钱收赎灵迹已有近　 敕难阻深诚宜依

所奏仍令浙西观察使速准此处分牒至准　 敕故牒

　 　 咸通八年六月三十日下〔牒〕②

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 卢〔徐〕
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 路

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 曹

52

①

②

 

令狐绹、杜悰任司徒分别在咸通元年二月(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九上,第 650 页)
和咸通三年十月丙申(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第 257 页);崔慎由晚年的官

历仅知“咸通初,改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加检校司空、河中尹、河中

晋绛节度使”(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七七,第 4580 页),其改授检校司徒当更晚。
故三者按司徒任上资历由浅至深排序为:崔、杜、令狐,与《避暑录话》的记录顺序相

符,由此推知叶氏对本组宰相结衔的记录应遵从了碑刻文字从上至下的原始排序。

 

敕牒正文及日期参《善权寺古今文录》,并据游自勇、冯璇《会昌法难后之寺院重建

与规制———以宜兴善权寺为例》一文考证成果(《文史》 2022 年第 1 辑,第 68—69
页)推补。 但日期末“下”字不属于唐代敕牒的格套用语,当改作“牒”。



工部尚书平章事 韦使

检校左仆射平章事 杜

检校司空平章事 夏侯

检校司徒平章事 崔使

检校司徒平章事 杜

检校司徒平章事 令狐

检校司徒兼太保平章事 使

结语

唐代敕牒的宰相列衔机制与其他王言迥异。 敕牒不经三省,由宰相

群体列衔牒尾,体现的是中书门下体制的特征,但并非过去认为的全体宰

相都列衔;宰相结衔结构特异,一般由职事官、加衔两种元素构成,并以职

事官为核心,散官非必要不入衔,是唐中后期官制演变的结果;宰相列衔

按“品秩”从低到高的“逆序”排位办法,则是该王言脱胎于牒文书的遗留

特征。
唐代诏令文献贞元二年九月五日《文武百官朝谒班序》保存的“品

秩”条例不仅为研究现存敕牒的宰相列衔机制提供了制度依据,还能服

务于重要敕牒文献的复原。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存世敕牒的发布时间早

于贞元二年九月五日,说明“本官”计阶的办法在此前已经得到实际运

用,不啻为唐代法律制度与时俱进特点的直接体现。 根据这些敕牒文献

和其他相关记载,可以看到宰相列衔机制及其蕴含的“品秩”排位办法不

仅在唐代得到了稳定贯彻,也影响了后世的王言和官僚制度设计。 从这

一点来看,与敕牒有关的研究也提供了审视唐宋变革论的新视角。

【作者简介】马俊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隋唐

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石刻法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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